
宏信天德                                                            投标文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

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

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

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标的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宏信天德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5864.71  万

元，资产总额为 3603.21 万元 1，属于小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

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签章）：宏信天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

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

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唯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8 人，营业收入为

4581.682575 万元，资产总额为 2566.02537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唯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

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

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

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采购包 1（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

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3

人，营业收入为 4189.13 万元，资产总额为 2223.10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

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

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时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 扬州市财

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

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5 人，营业收入为 2680.60万元，资产总额为 2190.87 万

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筑苑工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0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江苏明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

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

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明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52 人，营业收入为

6134.07万元，资产总额为 5492.1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

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

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明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

报。



江苏明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

（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

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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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

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

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

苏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6 人，营业收入为 3462.69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59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志诚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7 月 14 日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

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

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7 人，营业收入为 5405.99 万元，资产总额为

4031.23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汇诚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7、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

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

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采购包 1：工程造价协审服务（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

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中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96 人，营业收入为

2621.66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6.7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中鑫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

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

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十七、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

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

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扬州览众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4 人，营业收入为 252.2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63.46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扬州览众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二十八、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

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

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5 人，营业收入为 4751.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5321.5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恒泰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

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

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

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

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

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辰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40 人，营业

收入为 2171.1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511.38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辰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 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

或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扬州市财政局 2025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

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工程造

价协审服务）,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省鼎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60人，营业收入为 2368万元，资产总额为 2084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省鼎诚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7月 14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扬州市财政局 2025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

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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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

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

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

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

列明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苏中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1 人，营业收入

为 4975.49 万元，资产总额为 9321.8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苏中兴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0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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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

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

标中的一项即可。



12、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

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

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精诚群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9 人，营业收

入为 2974.8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71.3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精诚群业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

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东方华星建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

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工程造价协

审服务）,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接企业为东方华星建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83 人，营业收入为 4478.65 万元，资产总额为 4579.08 万元，属于（小型

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东方华星建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

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

业可不填报。



东方华星建设管理(江苏)有限公司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

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

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

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包一）

（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

江苏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30人，营业收入为 1112.78

万元，资产总额为 1731.34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

称）,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建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月 14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

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

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二十九、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单位名称）

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

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

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工程

造价协审服务）（标的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

接企业为永道工程咨询（江苏）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58 人，营业收入为

3380.38 万元，资产总额为 3014.2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

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

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永道工程咨询（江苏）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

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

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

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

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

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

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中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0 人，营业收入为

668.761024 万元，资产总额为 758.174359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中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 扬州市财

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包 1）（标的

名称）,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立信建设工

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76 人，营业收入为 3099.57 万元，资产

总额为 4252.36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立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

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十七、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江苏骏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扬州市财政

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

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

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

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2025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骏通建设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51人，营业收入为463.55万元，

资产总额为 315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

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

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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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扬州市财政局） 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

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的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

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

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 其他未列明

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60 人，营业收入为 1133.7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16.69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

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瑾诚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江苏嘉加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 268 号新辰大厦 7楼

邮编：225012 电话：0514-87981928

十六、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

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

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

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嘉加诚工

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8 人，营业收入为 1866.02 万元，

资产总额为 2567.97 万元
1
，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嘉加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

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江苏嘉加诚工程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投标文件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文汇西路 268 号新辰大厦 7楼

邮编：225012 电话：0514-87981928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

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

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

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天信建设项目

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48 人，营业收入为 6506.76 万元，资产总

额为 5795.01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天信建设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

总公司情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

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

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

明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

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

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

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1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扬州市财政局 的 扬州市财政局 2025年

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 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

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

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

业 ,承接企业为江苏协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75 人，营业收入为 4689.949631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32.98045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协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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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

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

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

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

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其他未列明行业（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翔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80 人，营业收入为 3804.08 万元，资产总额为 5123.32 万元，属

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翔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4 日



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扬州市财政局（单位名称）的扬州市财

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项目名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

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

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

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华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

业人员 27 人，营业收入为 691 万元，资产总额为 816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

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

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江苏华睿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 年 7 月 13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

况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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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企业报价折扣证明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

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

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

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扬州市财政局 2025 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

承接企业为苏州新一造价师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80 人，营业收入为 5009 万元，

资产总额为 7963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 电子公章）：苏州新一造价师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 月 11 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

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企业声明函格式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扬州市财政局的扬州市财政局 2025年财政投资评审

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

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扬州市财政局 2025年财政投资评审咨询服务框架协议采购项目,属于（其他未列明

行业）,承接企业为江苏屸川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12人，营业收入为 182.6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6.7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征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

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 CA电子公章）：江苏屸川全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 年 7月 14日 

 

备注 1：分所或分公司获得总所、总公司授权参与征集活动的，按照总所或总公司情况

填报。 

备注 2：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

企业可不填报。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 

中小微企业划型标准如下： 

行业名称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中型 小型 微型 

其他未列明

行业 

从业人员（X） 人 100≤X＜300 10≤X＜100 X＜10 

说明：上述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大型、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否则下划一档；微型企业只须满足

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 

 


